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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1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2019-013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43 号），公司对问询函中所列示的各

项询问逐一进行了核查和分析，并及时予以回复。现就有关事项回复内容公告如

下： 

2019 年 1 月 29 日晚间，公司披露 2018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为-33.34

亿元至-33.29 亿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的金额预计约为-15.88 亿元。 

1. 你公司披露 2018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火文化）出售其所持有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

有限公司与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相应冲减分摊至相关资产组的商誉，形成投资损失。蓝火文化 2014-2016 年完成

业绩承诺并累计实现净利润 7.65 亿元，2017 年实现净利润 9,846.08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滑约 70%，你公司仅在 2017 年底仅计提 4216 万元商誉减值

准备，占并购蓝火文化所形成 20.08 亿元商誉的 2.1%，计提比例明显偏低。蓝

火文化 2018年发生巨额亏损，其中标的资产 2018年 1-10月合计亏损 4.77亿元。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因出售标的资产冲减商誉与形成投资损失的金额，以及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并说明合理性； 

公司回复：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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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蓝火”）

出售其所持有的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蓝火”）100%

股权与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蓝火”）剥离以部分存

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等资产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

因公司 2014 年收购广东蓝火 100%股权在合并报表层面形成的广东蓝火相关商

誉账面价值为 20.08亿元，按各业务板块公允价值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比例，

收购广东蓝火时归属于综艺类业务及影视类资产组组合形成的商誉金额约为 15

亿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8 年年报中披露数据为准）。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将相关商誉按照自购买日起一贯的方式分摊

至标的公司对应的资产组组合。对以上资产组组合进行处置，相应冲减分摊至相

关资产组组合的商誉，形成投资损失约 15 亿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8 年年

报中披露数据为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二十四条：“企业进行资产减

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

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应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

产组组合。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应当按

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

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企业因

重组等原因改变了其报告结构，从而影响到已分摊商誉的一个或者若干个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构成的，应当按照与本条前款规定相似的分摊方法，将商誉重新

分摊至受影响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鉴于行业监管政策变化、行业竞争加剧、部分客户经营状况出现较大变化及

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团队变化，相关资产组组合出现减值迹象，公司拟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初步测算，公司拟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 3.5 亿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8 年年报中披露数据为准）。公司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核实说明蓝火文化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出现经营恶化的具体原因与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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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广东蓝火的主营业务为内容营销、综艺栏目制作以及部分影视业务，其中内

容营销为主要收入构成部分，综艺栏目制作为主要利润构成部分。 

广东蓝火 2017 年业绩较前期出现波动主要系： 

1、国家广电部门在 2017 年中出台的新政策，要求全明星综艺退出黄金档，

导致大部分综艺栏目只能调整至非黄金时间档，非黄金时间档对收视率和广告招

商均有一定影响。 

2、受国际外交氛围影响，公司核心综艺制作团队运营受限，影响内容制作

质量。 

进入 2018 年后，广东蓝火经营情况大幅恶化，主要原因系： 

1、受二级市场波动影响，公司股价大幅波动，蓝火核心经营管理团队未能

有效控制股票质押风险，行业特点决定对团队主观能动性要求较高，消极甚至负

面履职对公司经营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2、进入 2018 年以来，部分商业客户经营出现不稳定迹象，为保证公司利益，

公司决定暂缓与其中经营不稳定的商业客户合作，导致公司当期收入大幅下滑、

资产减值增加。 

3、综艺行业市场竞争加速白热化，艺人及制作成本维持高位，项目投资风

险加大，尤其进入 2018 年后，公司运营的综艺栏目开始出现大幅亏损。 

对于相关业绩变化，公司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综艺板块业绩波动，

公司在 2017 年中期及年度的业绩预告、定期报告中做了披露及说明；针对综艺、

内容营销板块经营恶化的风险及公司经营规划的调整计划，公司在 2018 年中期、

三季度的业绩预告、定期报告中做了披露及说明；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发布

的《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中对年报中

“风险提示”部分补充更新披露公司当前的主要风险，并发布专项补充披露公告，

进行风险提示；公司也及时披露了蓝火原核心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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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风险、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3）核实说明 2017 年是否存在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情况，是否通过商誉减

值调节 2017 年与 2018 年的净利润。 

公司回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录百纳因购买广东蓝火 100％股权在合并报表

层面形成的广东蓝火相关的商誉账面值为人民币 2,007,935,183.62 元。 

2017 年年报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相关减

值测试结果，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测试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确定广东蓝火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收

回价值，在确定广东蓝火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范围后，将资产组组合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与资产组组合账面值进行对比，得到商誉减值金额。对包含商誉

的广东蓝火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计提减值准备 42,159,470.45元。 

在对广东蓝火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减值测试过程中，对于资产组组合未

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是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预测形成的，并采用了市场普遍公

认的方法标准确定折现率，相关各项预测及参数选择合理。 

综上所述，2017 年商誉减值测试在当时时点具备合理性。但进入 2018 年后，

蓝火核心经营管理团队变化较大，导致原预定项目规划无法正常进行，短期内公

司相关业务无法有效延续。其中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及被动

平仓事项，公司已按相关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同时，原部分核心人员因个人

原因已辞去相关核心管理岗位。叠加整体市场环境恶化，公司部分客户经营出现

波动，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为控制经营风险，公司也对原定的经

营计划及项目规划做了较大调整。公司不存在通过商誉减值调节 2017 年与 2018

年的净利润。 

2. 你公司于 2014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蓝火文化 100%股权，

交易作价 25 亿元，2018 年 12 月出售标的资产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仅为 410 万元，估值大幅缩水。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标的资产最近四年一期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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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说明标的资产的业务、资产和估值占蓝火文化的比例；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14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更名为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资产出售的主体为广东蓝火，出售的资产为广东蓝火所持有的北京蓝色

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剥离以部分

应收款项、存货、预付款项等资产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

收购时广东蓝火综艺及影视业务板块对应评估价值为 194,205.21 万元。 

其中喀什蓝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于 2014 年 1 月 7 日投资设立，因

经 2014 年 10 月公司收购广东蓝火 100%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孙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刚，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持有其 100%

股权。 

北京蓝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投资设立，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刚，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持有其 100%

股权。 

广东蓝火（本体主业内容营销）除本体外，下属有喀什蓝火（主业综艺和影

视）、北京蓝火（主业综艺和影视）、上海蓝火（上海蓝色火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蓝火”，主业内容营销）三个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本次资产出售，主要为改善华录百纳现有业务布局、

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升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本次资产出售主要剥

离综艺业务和蓝火系影视业务（喀什蓝火、北京蓝火），上市公司主要保留内容

营销业务（广东蓝火、上海蓝火）。 

其中喀什蓝火、北京蓝火最近四年又一期（2018 年 1-10 月）财务数据（合

计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占广东 2015 年 占广东 2016 年 占广东 2017 年 占广东 2018年1-10 占广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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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评估价值即为本次处置的资产组组合对应的价值。 

注 2：以上 2018 年数据未经审计。 

（2）对比标的资产两次交易估值的差异，说明标的资产估值大幅下降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根据《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方式购买广

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第 92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0,395.80 万元。 

根据《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转让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4.24

万元。 

根据《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28

万元。 

蓝火比

例（%） 

蓝火比

例（%） 

蓝火比

例（%） 

蓝火比

例（%） 

月 火比例

（%） 

总资产 37,277.95 42.51  80,048.23 53.73 124,588.80 55.38 157,786.24 60.42 49,524.91 54.46  

净资产 23,315.56 41.43  47,992.64 60.10 75,378.66 68.02 90,389.10 74.91 362.33 2.51  

净利润 22,315.56 97.44  24,677.08 104.69 27,086.02 87.47 15,010.44 152.45 -47,733.50 44.94  

经营活

动现金

净流量 

6,147.07 -123.15  -8,927.02 44.30 10,388.50 29.85 -5,280.73 95.63 -2,008.30 -356.15  

评估价

值 
194,205.21 77.50 194,205.21 77.50 194,205.21 77.50 194,205.21 77.50 194,205.21 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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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评估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系： 

1、两次交易的标的不同，评估对象不同，评估范围差异较大。 

2014 年 8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第 42 次工作会议审核

通过华录百纳全资收购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子公司

上海蓝色火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蓝色火

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8 日，系 2014 年收购广东百合蓝

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后成立。 

2014 年公司收购广东蓝火 100%股权，评估的对象是广东蓝火的股东全部权

益；本次转让标的仅为广东蓝火的两个子公司，喀什蓝火剥离以部分应收款项、

存货、预付款项等资产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与北京蓝火

100%股权，评估的对象是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的股东全部权益。本次交易不包

括母公司广东蓝火和其子公司上海蓝火，本次评估的评估范围与 2014 年该次评

估的评估范围差异较大。 

2、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情况。 

“中联评报字[2014]第 92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56,795.06 万元、负债 23,416.57 万元、股东权益 33,378.49

万元。 

“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喀什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49,249.84 万元，负债 48,892.55 万元，股东权益 357.29

万元。“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北京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275.07 万元，负债 270.13 万元，股东权益 4.94

万元。 

3、综艺行业市场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的改变。 

喀什蓝火和北京蓝火为广东蓝火旗下主要承接综艺及部分影视业务的法人

主体。 

但 2018 年来，外交政策变化及行业监管政策趋严、卫视收视率降低导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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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市场低迷，综艺行业市场环境相比 2014 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公司稳

定合作的部分商业客户受宏观经济及自身经营影响，经营风险加大，导致公司收

入下滑、资产减值增加。 

综上所述，由于两次评估的评估对象及范围不同，评估基准日的综艺行业市

场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差异较大，导致两次评估结果不同。 

评估机构意见： 

根据《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方式购买广

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第 92 号”，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0,395.80 万元。 

根据《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转让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4.24

万元。 

根据《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28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为： 

1、两次交易的标的不同，评估对象不同，评估范围差异较大。 

2014 年 8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第 42 次工作会议审核

通过华录百纳全资收购广东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名“广东华录百纳蓝

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名“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包

括其子公司上海蓝色火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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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8 日，系 2014 年收购

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后成立。 

2014 年收购广东百合蓝色火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广东华

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蓝火”）100%股权，评估的对象

是广东蓝火的股东全部权益；本次转让标的仅为广东蓝火的两个子公司，喀什蓝

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蓝火”）100%股权与北京蓝色火焰娱

乐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蓝火”）100%股权，评估的对象是喀什蓝火及

北京蓝火的股东全部权益。本次交易不包括母公司广东蓝火和其子公司上海蓝色

火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本次评估的评估范围与 2014 年该次评估的评估范围差

异较大。 

2、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情况。 

“中联评报字[2014]第 92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56,795.06 万元、负债 23,416.57 万元、股东权益 33,378.49

万元。 

“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喀什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49,249.84 万元，负债 48,892.55 万元，股东权益 357.29

万元。“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北京蓝火账面资产总额 275.07 万元，负债 270.13 万元，股东权益 4.94

万元。 

3、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的改变。 

喀什蓝火主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发行；影视制作，影视活动宣传、

策划等。而北京蓝火近两年的主营收入均为对喀什蓝火的关联收入。 

2018 年，为控制经营风险、加快应收账款周转，公司暂缓与部分经营出现

不稳定迹象的商业客户的综艺及内容营销服务，导致收入下滑、资产减值增加叠

加项目核心团队不稳定因素，喀什蓝火、北京蓝火经营状况大幅恶化。 

综上所述，由于两次评估的评估对象及范围不同，评估基准日的行业环境及

自身经营环境差异较大，导致两次评估结果不同。“中联评报字[2014]第 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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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是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所面临的

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经济行为及评估对象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对评估对象

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是基于评估

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经济行为及

评估对象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

估计数额。 

两次评估的评估对象及范围不同，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条件不同，评估基准日

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不同，两次评估结果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合

理的。 

（3）核实说明并购标的资产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但出售时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出售交易是否存在向标的资产原股东及出售交易资

产受让方的利益输送。请评估机构对上述（2）（3）问题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回复： 

“中联评报字[2014]第 92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条件，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届时，广东蓝火经营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备通过收益法及市场法评估的条件。 

“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资产评

估报告，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条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主要

原因系： 

1、由于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进

行评估的基本条件； 

2、在资本市场上同行业、同规模、同业务类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多，其经

营业务和财务数据与被评估单位差距较大，不具可比性，难以获得适当的价值比

率或经济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回归分析，故不具备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

行评估的条件，故本次评估不选用市场法对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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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喀什蓝火、北京蓝火历史资料齐备、资产构成清晰，假设喀什蓝火、北

京蓝火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可从成本取得途径的角度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综上：公司收购广东蓝火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但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是基于市场及标的资产实际情况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资产评估方式，不

存在向标的资产原股东及出售交易资产受让方的利益输送。 

评估机构意见：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评估基本方

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资产的价值。评估中，需要根据经济行为的目的，评估

对象的具体状况等相关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中联评报字[2014]第 92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条件，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7 号”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25 号”资产评

估报告，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条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

因为：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

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三

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1、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喀什蓝火主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发行；影视制作，影视活动宣传、

策划等。但 2018 年由于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的状况恶化，综艺节

目收视率下降、广告招商不及预期，导致综艺项目数量大幅递减，收入下滑，而

艺人成本及制作费用维持高位，项目大幅亏损。 

具体在综艺项目规划上，2016 年运营的综艺项目包括《最美和声》、《女神

新装》、《旋风孝子》等八九档知名综艺栏目，2017 年减少为《跨界歌王》第二

季，《来吧，兄弟》等二三个项目，企业 2017 年底对 2018 年的综艺业务规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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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小镇故事》、《跨界歌王》（第三季）、《国片大首映》（第二季）、《旋风孝子》

（第二季）等多个栏目，但因招商市场及政策变化，叠加 2018 年以来相关项目核

心管理团队不稳定因素，2018 年仅有《小镇故事》一个项目实际投入制作，并

出现大额亏损。由于未来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甚至未能制

定明确的未来经营规划。 

由于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的基本条件，故本次评估不选用收益法对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 

2、市场法适用性分析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交易案

例比较法和上市公司比较法。鉴于目前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

限，交易对象信息尚缺乏透明度，难以获得足够的可比交易案例，现阶段不具备

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的条件。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 2018 年收入大幅下跌，经营

处于亏损状态，其市盈率等价值指标异常。在资本市场上同行业、同规模、同业

务类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多，其经营业务和财务数据与被评估单位差距较大，不

具可比性，难以获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回归分析，

故不具备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评估的条件。 

由于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故本次评

估不选用市场法对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3、资产基础法适用分析 

（1）从企业历史资料齐备性分析 

被评估单位已经营多年，其管理有序，会计核算健全，企业的各项资产、负

债资料齐备，不仅可根据财务资料和构建资料等确定资产数量，还可通过现场勘

查核实其使用状况及数量记录真实性。 

（2）资产价值估算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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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清查后，被评估单位资产构成清晰，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取评估资产现行市

场价值所需的相关信息，满足采用成本途径评估的要求。评估对象所包含资产的

成新率可以通过以经济使用年限为基础，估算其尚可使用年限，进而估算一般意

义上的成新率；在现场勘查和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考虑其实体性贬值率、功

能性贬值率和经济性贬值率，进而估算其成新率。 

因此，假设待估企业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可从成本取得途径的角度采用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上述综合分析，本次对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的所有者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喀什蓝火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 357.29 万元，评估价值 384.24 万元，评估增值 26.95 万元，增值率

7.54%；北京蓝火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4.94 万元，评估价值为 9.28 万元，评

估增值 4.34 万元，增值率 87.85%。上述评估结果，是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环境及自身经营环境，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及评估

对象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本次广东蓝火转让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交易双方确定，喀什蓝火 100%股

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北京蓝火 100%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即喀什蓝火和北京蓝火的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人民币 410.00 万元。交易对

价高于审计后净资产，且相对资产评估结果有一定的溢价。我们认为，交易对价

是合理、公允、适当的，未发现本次出售交易存在向标的资产原股东及出售交易

资产受让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况。 

3.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你公司已计提 8.38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明细情况，并说明计提的原因、依据与

合理性。 

公司回复： 

鉴于部分客户经营状况出现较大变化，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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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各类存货、

应收款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充分

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公司需对可能发

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

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根据公司初步会计估计及减值测试结果，其中，2018 年 1-10

月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3,721.17 万元左右，初步测算年底拟计提商誉减值

35,000 万元左右，计提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16,000 万元左右（此数据为公司财务

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请以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数据为准）。 

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无形资产、存货、长期待摊费用、固定资产

等资产，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在每报告期末进行减值

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于商誉，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创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规定，企业合并形成的

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每年度末聘

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对并购资产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关于 2018 年年度资产减值金额，公司财务部门及审计师正在做进一步梳理，

根据初步测算结果，公司 2018 年拟计提减值准备详情如下表（此数据为公司财

务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以公司 2018 年年报披露数据为准）：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8 年发生额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华录百纳 

一、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95,856 万元左右 

系按照期末账龄分析法或

单项认定法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4,348 万元左右 

系按照账面净值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三、商誉减值准备 35,000 万元左右 

系公司对收购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后，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 

注：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4. 请按业务类型列示并逐一分析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并结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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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地位、经营与监管环境等核实说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剧目的海外以及二轮发行、各大卫视的

内容营销、硬广项目投放等。 

整体收入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主要系: 

综艺板块：综艺栏目招商不及预期，栏目运营出现大额亏损。 

内容营销板块：为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暂缓与部分经营出现不稳定迹象的商

业客户的综艺及内容营销服务，导致项下收入大幅下滑。 

影视板块：部分影视项目未到收入确认时点致使当期影视营业收入减少。 

报告期内，在综合考虑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影视综艺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

司目前运营管理现状后，公司积极通过但不限于收缩及裁撤经营不善业务线、出

售非核心战略资产等多种手段，聚焦核心业务，进行业务转型升级，优化上市公

司资产，重塑公司核心竞争力。 

在影视政策层面，艺人片酬治理、税收秩序规范、严控收视率造假、网台统

一播出标准等政策密集出台，对行业的规范运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中长期来看，

会加速行业内公司优胜劣汰并回归内容创作的商业生态。虽然公司短期经营遇到

一定困难，但公司目前整体资产负债结构相对良性、存货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转

让后经营管理团队及影视人才团队稳定，在后续的经营中亦会积极变革优化体制

机制、荟萃聚拢行业优秀人才，公司对克服困难也充满信心。 

特此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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